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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山东省新动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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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2月 6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23]345号”批复同意

注册，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新动能

基金公司”）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成功发行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3 动能 02”，债券代码

“115270.SH”，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3+2年期。截至目前，23动能 02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2024年11月25日，发行人发布《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资产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该公告”），披露了公司转让资产的相关情况，

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专司管

理机构，主要承担运营管理省级政府引导基金职责，坚持引导基金主责主业和

市场化自营业务“双轮驱动”战略，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山东省“十强产业”

发展，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山东省财

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资产”）

27.20%股权，进一步提升公司主业布局与功能定位的专注力。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拟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泰合

资产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且公司不再持有泰合资产股权。目前该事项

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交易价格等尚未最终确定。泰合资产目前正开展

相关审计及评估工作，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

披露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发行人目前经营正常，此次转让资产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3动能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

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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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并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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